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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保祿學校學生評核制度及升留班標準 

一. 評核制度 

1. 本校一直關注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故引入學習表現評核，重視學生的學習過程，透過多元方式

實施，並以形成性評核為主，如口語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試及數碼測試等，瞭解

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助學生學業成功。而中、小、幼三學部均設上、下學期。此外，按學科學習

內容而定，評核者除教學人員外，家長及學生亦會參與評核。家長參與評核主要評量學生在家學

習行為，並以評語、等級形式呈現評核結果。學生參與評核主要以自評、互評，並以分數、評

語、等級形式呈現評核結果。 

2. 幼稚園學生的學習表現評核成績會呈現在每位學生的發展報告中，記錄每位學生的學習表現。幼

兒教育階段的形成性評核包括課堂參與、家課、堂課、工作紙、默字、小測等來體現。而形成性

評核佔總成績 68%，總結性評核佔總成績 32%。幼稚園三年級學習領域中的語文、英文、識數、常

識以分數顯示，成績 100分為最高，60分為合格。而其他學習領域中的宗教、體能、故事、普通

話、中寫、英寫、電腦、唱遊、美勞等評核均以等級顯示。幼稚園一、二年級各學習領域成績均

以等級顯示。 

3. 小一至高三評核，基於我校全人教育理念指導下，因應學生年段與學科特點，設考試學科與非考

試學科。 

 

3.1考試學科的評核：由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組成。 

a.形成性評核：計算形成性評核(包括學習表現評核及測驗，合共佔該學科學年總成績的    

68%)時，其中學習表現評核最少佔 75%(包括課堂參與、合作學習、家課、堂

課、小組報告等)，以及測驗最多佔 25%(包括紙筆測試及數碼測試等)。大測

各科每段平均一至兩次，全學年不超過四次。 

 

b.總結性評核：佔該學科學年總成績的 32%，依照不同科目的特性有不同的計分方法。著重 

知識構建的科目，總結性評核不計算學習表現評核的成績，而其他技能培養

的科目，總結性評核會計算學習表現評核的成績。 

 

總結性評核分(計算學習表現)的學科及計分原則 

科目 中學：歷史(高中理組)、地理(高中理組)、自然科學、電腦、普通話、

會計、體育、音樂、視覺藝術、品德與公民。 

全學年總成績 [綜合該學科各次的學習表現(包括課堂參與、合作學習、家課、堂課、

小組報告等)平均分數×75%(或以上)＋各次測驗平均分數×25%(或以下

)]×68%＋[綜合該學科各次的學習表現平均分數× 30% +考試分數

×70%]×32% 

 

 



 

 

 

總結性評核(不計算學習表現)的學科及計分原則 

科目 小學：中文、英文、數學、常識。 

中學：宗教、中文、英文、數學、歷史(初中及高中文組)、地理(初中及

高中文組)、物理、化學、生物。 

全學年總成績 (綜合該學科各次的學習表現平均分數×75%＋各次測驗平均分數

×25%)×68%＋考試分數×32% 

 

 

  

3.2小學非考試學科評核： 

該學科著重學生的每段學習過程，注重實踐及素養和能力的形成。沒有形成性評核(平時)及

總結性評核(考試)分數佔比的不同。成績表顯示形式以等級顯示，適用於以下科目： 

 

非考試學科評核及計分原則 

科目 小學：宗教、品德與公民、電腦、普通話、音樂、體育、視覺

藝術。 

全學年總成績 學習表現(包括課堂參與、合作學習、家課、堂課、小組報告

等)× 75% + 綜合測試(包括紙筆測試、數碼測試、綜合實踐

等) × 25% 

 

3.3幼稚園一、二年級各學習領域、幼稚園三年級其他學習領域、小學非考試學科及中學選修科

評核等級表： 

等級 相對應分數 等級 相對應分數 

A+ 100分(滿分) C+  70-74分 

A  95-99分 C 65-69分 

A- 90-94分 C- 60-64分 

B+  85-89分 F 為不合格 

B  80-84分   

B- 75-79分   

 

4. 中學選修科視作為給學生對感興趣學科的知識或應用方面的增潤，故選修科的評核成績不納入計

算「學期總成績」項目，高二年級文組設財務及經濟、歷史文化、世界地理，高二年級理組設英

語應用、設計與應用科技、生物應用供學生選修(選修的科目，會根據實際情況作適切的變動、

調整)，評核方向包括「課堂表現」40%、「作業／報告」30%、「檢測」30%。 

 

5. 幼稚園操行評級以 A、B、C、及 D顯示。A為最佳，C為合格，D為不合格。小學及中學操行評級

以 A+、A、A-、B+、B、B-、C+、C、C-及 D顯示。A+為最佳，C-為合格，D為不合格。 

 

 

 



 

 

二. 其他評核制度要求 

1. 若學生對評核結果有異議，可於評核結果公佈後三個工作日內向該科目任教老師以及該科科組長

反映意見，科組長須於三個工作日內作出回覆。若家長對科組長的回覆仍有異議，可於三個工作

日內以書面形式致函課程主任提出申訴。校方收到申訴，會視實際情況由科組長、課程主任及校

長檢視、覆核，並於收到書面申訴五個工作日內向家長公佈覆核結果。 

2. 因病請假或因事請假，均須辦理申請請假的手續、提交證明文件。 

3. 學生因下列原因缺席，視為合理缺席，學校會安排學生參加補測或補考，但不會豁免評核，其評

分標準與正常測驗、考試的評分標準相同，成績以 100%計算。 

3.1若因健康理由，需有醫生證明，若沒有醫生證明，則視為非合理缺席。預約就診，須於請假

日三天前完成申請手續； 

3.2出席法庭聆訊，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個人名義參與區域性或國際性活動； 

3.3因近親逝世而請假； 

（除因突發的健康理由不能提前通知學校外，以上情況的缺席，家長/監護人須事先通報缺席日

期和原因。） 

3.4不可歸責於學生的原因（如遇升降機故障被困在內等）。 

4. 除 3.1 至 3.4項所列原因請假外，均視為非合理缺席。是否給予非合理缺席的學生補測或補考機

會、補測或補考成績的扣减率，會按個案情況作最終決定。 

5. 如有特殊原因(非 3.1 至 3.4項)欲申請合理缺席，家長可於請假前五天以書面形式致函所屬學部

主任，學部主任於收到書面申請三個工作日內向家長公佈申請結果。 

 

三. 升留班標準 

 

1. 小學五年級至高二各級（小六及初三各畢業班除外）的升/留級標準如下： 

不合格科目數量 補考/留級 備註 

• 一主科二輔科或以下 

• 二主科或以下 

• 二主科一輔科或以下 

• 三輔科或以下 

補考 任何科目的學年總平均分為 60 分或達 F 等級以下

均須參加補考。學生若補考一科目不合格，可帶科

升班，所帶科目補考成績須達 40 分或以上。若補

考二科目或以上，必須至少有一科目合格，其餘一

或二科目可帶科升班，所帶科目補考成績皆須達40

分或以上。每一學習階段（小五至小六、初一至初

三、高一至高三），相同的科目不可連續兩年補考

不合格，否則須留級。若家長對留班結果有任何異

議，可於結果公布後三天內以書面形式致函所屬學

部主任，學部主任於收到書面申訴五個工作日內向

家長公佈覆核結果。學校會以符合學生學習發展的

原則決定其升/留班。以上為學業成績方面的升留



 

 

不合格科目數量 補考/留級 備註 

級標準，若學生在學業成績方面符合標準，但操行

按學生守則達 D級或以下離校標準，校方可要求該

生離校。 

• 一主科三輔科或以上 

• 二主科二輔科或以上 

• 三主科或以上 

• 四輔科或以上 

留級 這些指標為學業成績方面的留級標準，若學生在學

業成績方面符合留級標準，但操行按學生守則達 D

級或以下離校標準，校方可要求該生離校。 

 

  
2. 小六、初三及高三各畢業班的畢業及升/留級標準如下： 

不合格科目數量 補考/留級 備註  

• 一主科二輔科或以下 

• 二主科或以下 

• 二主科一輔科或以下 

• 三輔科或以下 

補考 任何不合格科目均須參加補考，補考成績必須達60

分或 C-以上方可畢業及升級，否則須留級。以上為

學業成績方面的升留級標準，若學生在學業成績方

面符合標準，但操行按學生守則達 D級或以下離校

標準，校方可要求該生離校。 

 

• 一主科三輔科或以上 

• 二主科二輔科或以上 

• 三主科或以上 

• 四輔科或以上 

留級 
 

 

主科為宗教、中文、英文、數學，其餘皆為輔科。 

 

四. 升留班制度 

1. 幼稚園除家長提出申訴外不設留班制度，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不設留班制度；但若家長與學校均

認同安排學生留級符合其學習發展，可向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申請，並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審核；

另外，學生的出席率未達三分之二學日(不適用於幼兒教育) ，將安排留級。 

2. 小學教育五年級及六年級的整體留級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四，初中教育階段所有年級的整體留級率

不得超過百分之八；但若家長與學校均認同安排學生留級符合其學習發展，可向教育及青年發展

局申請，並由教育及青年發展局審核。學生的出席率未達三分之二學日(不適用於幼兒教育)，將

安排留級。 



 

 

3. 學生於小五至小六、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各學習階段累計不可重覆留級多於兩次，否則要求

該生離校。倘學生最終未能找到其他學校轉換學習環境，學校會按照其升留級決定，接受學生於

原校就讀。對於未達升級標準的學生，學校會結合多方因素，並以學生學習最大利益為考慮，方

作出讓學生留級的決定。 

4. 根據澳門第 9/2006 號法律“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第十八條有關就讀年齡的規定：就讀小學、

初中及高中的年齡上限分別為十五周歲、十八周歲及二十一周歲。就讀小學、初中及高中的某一

年級的學生，在該學年內分別滿十五周歲、十八周歲或二十一周歲，可繼續其學業，直至該學年

終結為止。就讀年齡上限，在特別情況下，經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獲批准者，可以逾越。 

 5.跳級 

 

5.1跳級的適用對象 

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可向本校提出跳級申請： 

（一）通過具職權的公共部門或其指定的實體評估為資優的學生； 

（二）符合本校校本學生評核規章中所訂定的跳級資格條件的學生。 

 

5.2 跳級資格標準 

5.2.1學生學習表現應具備以下條件： 

 校內成績優異：成績達優異生標準； 

 競賽成績突出：於國際性、全國性或地區性競賽中（如學科、創造發明、藝術或技藝等）

獲得優異成績或獎項； 

5.3跳級申請流程 

符合跳級資格條件學生的家長/監護人應不遲於學年 5月底向本校提出申請。學校會於收到申請

個案的 5個工作天內審查並回覆是否接受申請。倘跳級申請獲批，學校會於 10個工作天內安排

評估和甄別鑑定，並於評估和甄別鑑定後 5個工作天內向家長/監護人確認跳級申請結果。學校

會向教青局提交學生跳級備案資料，學年結束前通知家長/監護人申請跳級結果。 

 

聖保祿學校保留本評核規章的改動、完善及解釋權。 

 

 


